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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继教学院〔2021〕5 号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关于做好 2022 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升本毕业

论文（设计）及学士学位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

毕业论文（设计）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也是

教育教学评估的重要内容。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

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通知》（教督厅函

〔2018〕6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

检办法（试行）的通知》（教督〔2020〕5 号）《丽水学院关

于做好 2022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和《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历函授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为加强过

程管理，统一标准，提高质量，请相关二级学院和函授辅导

站于 2021 年 11 月开始全面开展 2022 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专升本毕业论文（设计）及学士学位申请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论文撰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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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诚信撰写。论文必须由本人独立完成，不允许抄袭，

凡涉及其他作者的观点和材料，均需采用注释或参考文献标

示，每位学生须签署《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

（设计）撰写诚信承诺》（附件 3）。

2.过程完整。学生和指导教师双向选择（指导教师每届

指导学生数原则上不超过 20 人），开展开题论证，要有过

程指导，组织答辩和评审。每位学生选题论证通过后，提交

《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附件 4），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提交《丽水学院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附件

5），撰写过程中期提交《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

论文（设计）中期检查表》（附件 6），组织的论文答辩和

评审过程要有相关记录。

3.格式规范。毕业论文由封面、目录、题目、摘要、关

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详见《丽

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具

体要求与格式详见附件 7）。

（1）封面：使用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

统一封面。

（2）目录：要分章节，并标出相应页码。

（3）题目：毕业论文选题与本专业相关性原则上要求

一致，明确论文（设计）中心内容，标题应简短、明确、有

概括性。标题字数适当，一般不超过 20 字，如标题过长可

采用主副标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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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摘要：用高度概括的语言，简要说明毕业论文（设

计）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成果、结论及存在问题等（不

超过 300 字）。

（5）关键词：是论文研究核心词，一般不超过 4 个。

（6）正文：是毕业论文（设计）的主体，要对课题的

内容及成果进行详细表述、深入分析和充分论证，内容要理

论联系实际，涉及到他人成果的要标明出处。。

（7）参考文献：正文最后要列出引用过的主要参考文

献。

论文字数必须达到 6000 字，不超过 8000 字（特指包含

（3）—（7）部分）。

二、论文答辩要求

1.成立工作组织。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立毕业论文

与学位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院长、学历部主任和教师组

成，负责毕业论文与学位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与评价等

工作。函授辅导站组建论文与学位工作小组，由机构负责人、

机构教师与指导教师代表组成，具体负责本机构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毕业论文与学位申请工作。

2.组建答辩小组。函授辅导站邀请专家组成答辩专家小

组，人数为 3-5 名（含 1 名丽水学院选派专家），其中一名

专家任组长。

3.合理安排答辩。函授辅导站在最大限度减小学生工学

矛盾前提下，制定论文答辩工作方案，安排好答辩专家、答

辩时间和地点，并通知到每一位要求答辩的学生。具体方案

提前 1-2 周报送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学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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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证评定成绩。客观公正评定学生论文成绩，不打人

情分。论文最终成绩采用等级制，分为优秀、良好、中等、

及格和不及格 5 个等次。

三、学位申请工作

（一）申请条件

1.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课程，经审核准予毕业，学位

课程单科成绩全部在 75 分及以上。

2.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具备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

能力，毕业论文按时完成答辩，最终评定成绩在良好及以上。

3.毕业论文经中国知网网站检测，复制比（去除本人已

发表文献复制比）不超过 30%，提交中国知网出具的 PDF 格

式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全文标明引文），范例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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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核流程

1.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审核。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

对学士学位申请者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在规定时间内推荐

上报符合条件的名单和申请材料，并对推荐名单和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

2.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复核。根据二级学院、函授辅

导站提交的申请名单及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复核不通过的学

生不予退回修改，一律取消申请资格。

3.丽水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评定。

四、具体安排与材料报送

序号具体安排 提交方式 时间节点

1 本部下发通知
电子稿钉

钉群下发
2021.11.12

2
第一次提交：每位学生材料：①诚信承诺（附件 3）、②开题报告（附

件 4）、③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附件 5）
纸质稿 2021.12.15

3 第二次提交：每位学生材料：①中期检查表（附件 6） 纸质稿 202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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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提交：

1.学生材材料：①每位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②申请学位学生

的论文检测报告（中国知网出具的 PDF 格式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全文

标明引文）版）、③申请学位学生的答辩表（附件 8）、④申请学位学

生的学位申请表（附件 11）。

2.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材料:①毕业论文（设计）汇总表（附件 10）、

②学士学位申请汇总表（附件 12）、③初步的论文答辩方案。

电子稿 2022.3.15

5
与学历部沟通敲定后，提交具体的论文答辩方案（答辩时间在 2022.4.8

—4.17 区间）

电子稿、

纸质稿
2022.4.1

6 申请学位学生论文答辩 现场答辩
2022.4.8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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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提交

（申请学位

学生）

1.学生材料：①毕业论文（设计）、②检测报告（中国知

网出具的 PDF 格式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全文标明引文）

版）、③答辩表（附件 8）、④学士学位申请表（附件 11）、

⑥开题报告（附件 4）、⑦中期检查表（附件 6）。

2.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材料:①毕业论文（设计）汇总表

（附件 10）、②学士学位申请汇总表（附件 12）

电子稿 202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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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采用 A4 纸打印

1.学生材料：每一位学生材料独立装订成册，按如下顺序

排列：①毕业论文（设计），②检测报告（中国知网出具

的 PDF 格式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全文标明引文）版），

③答辩表（附件 8），④评审表（附件 9），⑤学士学位申

请表（附件 11）、⑥承诺书（附件 4）、⑦开题报告（附

件 4）、⑧中期检查表（附件 6）。

2.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材料：①毕业论文（设计）汇总表

（附件 10），②学士学位申请汇总表（附件 12）。

纸质稿

第四次提交

（不申请学

位学生）

1.学生材料：①毕业论文（设计）。

2.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材料：①毕业论文（设计）汇总表

（附件 10）

电子稿

1.学生材料:①毕业论文（设计），②评审表（附件 9）、

③承诺书（附件 4）、④开题报告（附件 4）、⑤中期检查

表（附件 6）。2.二级学院/函授辅导站材料：①毕业论文

（设计）汇总表（附件 10）

纸质稿

说明：1.以上各种表格和材料中签名栏中必须本人手写

签字，要求盖章的栏目必须盖本单位公章。

2.纸质稿打印要求：统一采用 A4 纸打印。电子稿存放

要求：以树形结构方式存放，一级文件夹（二级学院/函授

辅导站命名）——二级文件夹（专业名称命名）——三级文

件夹（学生学号+姓名命名）

3.联系人：应安琦，麻伟炉 0578-2299352。

4.电子稿报送邮箱：494894221@qq.com。纸质稿快递采

用顺丰或 EMS，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三岩寺路 2 号（丽

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楼 21 幢-201 办公室，应安琦

17858908615。

5.第一和第二次提交的纸质材料作为过程管理监控依

据，材料装订成册前将返还给各二级学院和函授辅导站。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1 年 11 月 12 日

mailto:49489422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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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通

知（教督厅函〔2018〕6号）

2.教育部关于印发《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的通

知（教督〔2020〕5 号）

3.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诚信承诺

4.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5.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信息汇总表

6.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表

7.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

8.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表

9.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评审表

10.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论文（设计）汇总表

11.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申请表

12.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申请汇总表

抄送：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1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